
1 
 

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珠海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hengqin.gov.cn/hengqin/xxgk/201801/0ad34323a54140bc954870f762605814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 

珠横新办〔2017〕37 号 

 
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横琴新区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扶持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 

区直各部门，区属各国有企业： 

《横琴新区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扶持暂行办法》已经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区商务局反映。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横琴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

2017 年 12 月 28 日 

  

  

  

横琴新区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扶持暂行办法 

 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完善我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,鼓励建设科技创新公共平台，提高区内科技

服务水平,支持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是指在我区完成商事登记并在区内运营，经区管委会认定，向

企业提供开放性技术研发、产业技术支撑、法定资质检测、科技成果转化、人才培训等服务的

创新载体，包括科技研究院、新型研发机构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、

工业设计中心、产品检测中心、技术转移中心等。 

第三条  申请横琴新区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扶持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依托具有较强研发实力的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、行业龙头科技型企业等市场化主

体设立； 

（二）拥有丰富行业资源、专业技术及行业经验，能有效集聚各类创新要素，具有显著

的社会公信力、产业带动力； 

（三）能提供公共平台组建和运行的必要条件保障，有较强的技术支撑能力和较好的产

学研合作基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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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具有明确的专业方向和服务定位，对我区主导产业发展有促进和支撑作用； 

（五）拥有一定面积的场地以及科研、检测及技术服务设备，并统一管理、开放使用； 

（六）拥有对外提供技术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； 

（七）执行政府相关规划，接受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，达到相关管理要求。 

第四条  符合条件的单位向区商务局提出申请，区商务局初审后，提交区管委会审定。对

成功通过认定的，授予“横琴新区科技创新公共平台”称号，并与区管委会签订共建协议，约

定相应的事前或事后扶持措施。 

第五条  对经认定的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可给予以下扶持： 

（一）按经核定的仪器设备（或软件）购置金额给予不超过 50%的一次性补贴，单个平

台资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1000 万元。 

（二）年度为区内 3 家以上企业提供技术支持、检验检测、培训指导等服务的公共平台，

按其为企业提供科技服务业务经核定的实际获得收入的 5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（三）对使用公共平台的区内企业，按经核定使用平台的实际发生费用，可给予最高 50%

的补贴,单个企业补贴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 

第六条  经认定的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每年应向区商务局报送上年度运营情况，区商务局按

照平台的服务质量、服务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估。评估不合格的，报区管委会同意后，取消“横

琴新区科技创新公共平台”资格,区商务局有权对已拨付的补贴资金予以追缴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 

 
 


